江苏省建筑工程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

意见书编号：       装饰2018-024      
项目名称：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南京师范大学
中北学院（丹阳）项目第二食堂内装饰 
审查机构：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颁书日期：   2018年07月11日     
江苏省建设厅制

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受你单位委托，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丹阳）项目第二食堂内装饰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形成审查意见附后。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调整，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含变更图纸）送我机构复审。
                           2018年07月11日

                           （审查机构章）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丹阳）项目第二食堂内装饰

	
	建设单位
	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练湖

	
	建筑面积
	装饰面积10210.16㎡
	建筑总高度
	23.90m

	
	建筑层数
	地上：6层
	耐火等级
	二 级

	
	场地类别
	
	抗震等级
	

	
	人防等级
	
	基础形式
	

	
	结构体系
	
	建筑类别
	二 类

	勘察单位
	
	资质等级
	

	设计单位
	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资质等级
	甲级

	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无

	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
	见审查意见


内装饰设计（建筑）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丹阳）项目第二食堂内装饰

	设计编号
	18-73-3

	一、强制性条文

1、五层平面图局部修改了原建筑设计图的布置，修改后的会议室（按有桌）人均1.8平方米计算（办公设计规范4.3.2条），设计人数33人，单樘门应向外疏散（建规6.4.11条）。

二、强制性标准

无

三、安全隐患

1、从“装饰图纸”来看，尚有违反建筑规范（强制性条文）的情况存在，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故请装饰设计人员再次复查，结构安全、节能、防火设计，承担其相应的责任。

四、其他

1、控制好室内环境质量，本设计究竟按几类控制？

2、本次审查仅限于“装饰设计”、不涉及结构、节能、消防部分（需消防部门批准）。

3、补充原土建设计单位确认单。

4、材料防火等级表，所有材料都是A级？



	设计人
	沃洪群
	安全隐患
	1
	强

制

性

条

文
	建筑节能
	

	专业负责人
	赵雪林
	强制性标准
	
	
	建筑防火 
	1

	审核人
	周晓跃
	
	
	建筑设计
	

	注册师
	
	执业证章号
	
	
	建筑设备
	


（给排水）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丹阳）项目第二食堂内装饰

	设计编号
	18-73-3

	一、节能方面

（无） 

2、 强制性条文

1， 四层卫生间女卫排水横管位于三层厨房粗加工上方 ，不符合《建水规》GB50015-2003(2009版）4.3.6条。

2， 喷淋末端应设专用排水管。《水消规》GB50974-2014 9.3.1条。

3、 强制性标准

1， 四层卫生间男卫排水横管位于三层冷库上方 ，不符合《建水规》GB50015-2003(2009版）4.3.3.3条。

3， 湿式报警阀阀前供水主管在报警阀间管段上应设阀门，保证环网供水可靠。

4， XHL1、2、3在底层环网检修时全部关闭，不符合《水消规》GB50974-2014 8.1.6.1条。

四、安全隐患

（无）

五、其他
1，楼层厨房用水点较多，各给水分支宜设阀门，便于检修，吊顶内的给水管应防结露措施。

2，厨房说明中，厨房后场降板，FL-1和FL-2是否在降板取内且与除渣箱连接方法不明，也未见水封，需提供详图。

3，厨房功能较多，应明确说明高温喷头设置场所。



	设计人
	邹颖
	安全隐患
	
	强

制

性

条

文
	建筑防火
	1

	专业负责人
	赵苏丹
	强制性标准
	3
	
	
	

	审核人
	赵苏丹
	
	
	建筑设备
	1

	注册师
	
	执业证章号
	
	
	
	


（电气）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丹阳）项目第二食堂内装饰

	设计编号
	18-73-3

	一、强制性条文

（无）

二、强制性标准

1、消防用电设备（排烟风机、应急照明）配电回路，其过负荷保护不应切断线路，可作用于信号。详见GB50054-2011的6.3.6条规定。

2、疏散楼梯间未设置消防应急广播扬声器，不符合GB50116-2013的6.6.1-1条相关规定。

3、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主电源不应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和过负荷保护装置。详见GB50116-2013的10.1.4条规定。

4、消防控制室应设置图形显示装置，详见GB50116-2013的6.9节相关规定。

5、同设在电缆井内消防配电干线与其它线路敷，应分别布置在电缆井的两侧，且消防配电干线应采用矿物绝缘类不燃性电缆，详见GB50016-2014的10.1.10条第3款规定。

三、安全隐患

（无）

四、其他

1、二、三层2/6～7轴/F轴楼梯出口缺“安全出口”标志。

2、二、三层1/1～3轴/D～F轴缺防火门监控器、火灾探测器设计。

3、一层报警阀间缺火灾探测器。


	设计人
	李银梅
	安全隐患
	
	强

制

性

条

文
	建筑节能
	

	专业负责人
	凌 霞
	强制性标准
	5
	
	建筑防火 
	

	审核人
	凌 霞
	
	
	建筑设备
	

	注册师
	
	执业证章号
	
	
	
	


（防雷装置设计）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丹阳）项目第二食堂内装饰

	设计编号
	18-73-3

	一、强制性条文

（无）

二、强制性标准

（无）

三、安全隐患

（无）

四、其他

（无）



	设计人
	李银梅
	安全隐患
	
	强

制

性

条

文
	建筑节能
	

	专业负责人
	凌 霞
	强制性标准
	
	
	建筑防火 
	

	审核人
	凌 霞
	
	
	建筑设备
	

	注册师
	
	执业证章号
	
	
	
	


（暖通）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丹阳）项目第二食堂内装饰

	设计编号
	18-73-3

	一、节能设计部分

（一）、强制性条文

无

（二）、强制性标准

1、应提供负荷计算书。

（三）其它

1、应明确装饰设计不得改变原建筑的功能分隔等，否则应得到相关单位部门的认可。

二、其他部分

（一）、强制性条文

1、四层办公部分走道应设置排烟设施。

（二）、强制性标准

无

（三）、系统可靠性及其他

无



	设计人
	张炳华
	安全隐患
	
	强

制

性

条

文
	建筑节能
	

	专业负责人
	郦文秀
	强制性标准
	1
	
	建筑防火 
	

	审核人
	郦文秀
	
	
	建筑设备
	1

	注册师
	
	执业证章号
	
	
	
	


